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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近日，市司法局、市文旅
局、市中院和中国银保监会宁波
监管局联合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
强旅游纠纷诉源治理的实施意
见》，四家单位将相互配合、多

元联动，完善旅游纠纷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机
制，共建旅游纠纷“大调解”体
系。

（市司法局）

我市建立旅游纠纷“大调解”体系

记 者 董小军
通讯员 宁法 周珅

正月初二，村民家被泼
漆、泼粪水、砸窗户

春节，原本应该是安定祥和
的，但对家住宁海某村的陈先生
夫妇来说，2018 年的春节却是
一个令人胆战心惊、不堪回首的
日子，他们经历了墙面被人喷涂
红漆、厨房被泼粪水等各种糟心
事。

正月初二凌晨，陈先生夫妇
还沉睡在梦乡之中，突然，夫妻
俩被一阵玻璃碎裂的声音惊醒，
陈先生以为家里进了小偷，立刻
起床急忙下楼，看到的却是让他
们感到震惊的一幕。

原本干净整洁的厨房一片狼
藉，厨房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恶
臭的粪水味，为春节准备的各种
菜肴被污染，玻璃窗也被悉数打
碎，更让陈先生夫妇吓出一身冷
汗的是，房子的外墙和大门上，
有人竟用红漆写了大大的“杀”
字。过了好一阵子，夫妻俩才回
过神来，然后打电话报警。

事情发生后，陈先生夫妇对
灶头、厨具、餐桌、窗户、门等物品
作了更换和维修，共计花费近 3
万元。但对于他们来说，财产损失
还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件事
对于陈先生一家人在精神上和心
理上造成的严重不适感，此外，这
件事也成为整个村子的一个谈
资，这让他们饱受折磨，很长一段
时间处于惴惴不安之中。

公安部门对此案展开了调
查，去年 10 月，作案的张某等 3
人被抓获，其中一人是陈先生的
同村人。因为一件琐事，陈先生

与他们曾发生过很小的纠纷，如
果是常人，根本不会在意，但心
胸狭窄的张某等一直记在心里，
因此趁着春节进行报复。之后，3
人因寻衅滋事，分别被公安机关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5 天。

作恶者被判赔偿经济损
失 1.8 万元、精神抚慰金
5000元

去年年底，此案受害人陈先
生夫妇以人格权受到侵害为由，
向宁海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
等 3 人共同赔偿财产损失 3 万余
元、精神抚慰金 5 万元。陈某夫妇
认为，张某 3 人的行为不仅给他
们造成了实际的财产损失，而且

被告在原告家的大门和外墙上用油
漆喷上“杀”字，这种明显带有威胁、
恐吓的行为，给原告一家人造成了
巨大的精神压力，致使他们一直处
于担惊受怕之中，因此，要求对方予
以相应的赔偿，有充足的事实和法
律依据。

被告张某等辩称，因为此事，他
们已经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
因此，不应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他
们同时称，原告所主张的精神损害
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驳
回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等 3 人
的侵权行为既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
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存在承担
行政责任后无须进行民事赔偿的说
法。与此同时，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

律保护，张某等 3 被告在春节这一
传统节日期间，往陈某家中泼漆、泼
粪，在外墙书写恐吓词语，该行为具
有侮辱性，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
权，使原告的人格尊严在其所在村
范围内受到了负面的影响，这必然
给原告的精神带来压力，因此，精神
损失的发生无法避免，对此，被告应
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今年 3 月，宁海法院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结合张某等 3 人的过错
程度、行为方式、造成的后果等因
素，一审判决张某等３人赔偿原告
张先生夫妇经济损失 1.8 万元、精
神抚慰金 5000 元。三被告不服一
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
审判决。

一起侵害人格权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八款第二项规定，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
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
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
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
金。本案中，张某等 3 人在春
节 期 间 ， 采 用 泼 粪 水 、 砸 玻
璃、泼油漆等恶劣行为，不仅
侵害了原告的财产，其更深层
次的是对原告及家人一种人格
尊严上的侮辱，给原告造成了极
大的精神压力，严重侵害了原告
的名誉权，故应承担财产、精神
的双重赔偿责任。

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
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不仅对民
事主体，尤其是自然人的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
权等人格权进行保障，同时，对
于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有关的人
格利益，也进行了相应的确认和
保障，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
护。其中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
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
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
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
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对此，法官提醒，当事人在
面对矛盾纠纷时，要保持理性克
制，积极寻求合理合法的途径解
决纷争，切莫逞一时之快，将小
矛盾变成大纠葛。冲动行事，不
仅无助于纠纷的解决，若造成他
人人身、财产损害，还要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更严重者还会触
犯刑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民法典》强化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案情】
去年 8 月，蔡女士看中了余

姚市朗霞街道的一套 100 多平方
米的房屋，经与该房所有人李女
士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最终以
45 万元的价格成交，蔡女士依
约支付了 5 万元定金。最终，这
笔交易却未能完成，原因究竟是
什么呢？

庭审时，原告蔡女士称，对
方在收了她 5 万元定金后却避而
不见，手机也关了，因此只能向
法院起诉追讨定金，并要求对方
依照相关法律支付违约金。然
而，被告李女士的陈述与蔡女士
大相径庭，李女士称，蔡女士虽
然支付了定金，但其之后反悔不
想买房了，自己一直和对方有沟
通联系，根本不存在“收到定金
后逃之夭夭”的情况，并据此请
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定
金不作退回。

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双方矛
盾的根源在于诉争的房屋根本无
法过户。原来，李女士的房屋是
她父亲经由拆迁安置所得，至
今没有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因
此，依法暂不能过户交易。当
发现这处房屋因没有产权证书
无法过户后，买受方蔡女士向
出售方李女士提出了终止交易
的想法，同时要求对方返还自

己的定金，但双方对责任归属
产生了争议，李女士不愿退还
定金，蔡女士这才向法院起诉。

最终，法院对这起房屋买
卖争议作出判决，李女士返还
原 告 5 万 元 定 金 ， 但 对 于 原 告

“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

【说法】
法庭的判决认为，本案双

方就涉案房屋买卖达成了初步
合意，系有效行为。但不动产
买 卖 合 同 应 就 不 动 产 权 属 过
户、交付等作明确约定，双方
所达成的合意尚不具备房屋买
卖合同成立的主要要件。原告
因房屋不能过户，选择解除双
方先前的合意，理由正当。根
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
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
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
质 ， 当 事 人 可 以 要 求 恢 复 原
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审理此案的法官作了进一
步解释：该房屋至今尚无权属
证书，但不能过户的原因不能归
责于原被告双方，双方对此均无
过错，双方原先的合意不能履
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定
金，被告要求不返还购房定金的
意见，法院均不予采纳。

（姚法）

支付定金后却无法过户，
谁之过？
法院：涉案房产尚无权属证书，双方皆无责

今年 5 月，林某向宁海法院起
诉，要求陈甲、陈乙兄弟归还借款 6
万元并以月利率 2%的标准支付相
应利息。法院对此进行了诉前调解，
但原告林某坚持要求被告一次性归
还欠款，拒绝了分期还款的调解方
案。为此，法院依法正式立案。

开庭前，承办法官再次组织庭
前调解，并按惯例询问了双方本金
及利息的支付情况，没想到，这一
询问却发现了问题。

据两被告表示，2019 年 4 月，

陈甲向林某借款 6 万元，弟弟陈乙
为此提供了担保。借款后，陈甲曾
按 月 利 率 6% 支 付 了 几 个 月 的 利
息，加起来已归还了近 2 万元利
息，两被告同时表示有微信、支付
宝的转账记录为证。但原告林某坚
称自己按月利率 2%收取了利息，不
存在高利息的问题。

双方的说法完全不同，其中一
方说的定是假话。为此，法官严厉告
知双方应如实陈述事实，一旦被法
院查实有虚假陈述的情况，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
当进入法庭调查阶段时，法官

又多次向林某确认利息部分的支付
情况，林某坚持原来的说法。之后，
两名被告向法庭出示了微信、支付
宝的转账记录，记录显示，2019 年
的 5 月至 10 月间，陈甲曾每月向林
某转账 3600 元。

对此，林某仍狡辩，称这是
其他款项，与此案无关。当法官
再次追问，转账记录显示每个月
均 支 付 3600 元 ， 明 显 具 有 规 律
性，要求林某说明款项的具体情
况，并再次告知其虚假诉讼应承
担 的 后 果 。 此 时 ， 林 某 闪 烁 其
词，说话吞吞吐吐。最终，面对
如山铁证和法官的追问，林某终
于承认自己曾按月利率 6%收取对
方利息的事实，法官当庭对其虚

假陈述行为予以训诫。
庭审后，林某向法院申请撤

诉，被法官坚决拒绝。
法院认为，林某的行为违背

了民事诉讼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
则，严重妨害人民法院正常民事
诉讼秩序，已构成虚假诉讼，应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据此对林某
作 出 罚 款 1 万 元 、 拘 留 3 天 的 处
罚。至此，林某才对自己的虚假
陈述行为表示懊悔。

法庭是解决矛盾、平复纠纷
之地，容不得半句谎言。诉讼参
与人在接受法庭调查时，应当如实
陈述事实内容，那些自认为钻了法
律空子，故意虚假陈述、违反诚信
的当事人，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为自己的虚假陈述行为支付
额外账单。 （项衫萱）

虚假陈述遭揭穿
再欲撤诉时已晚

叶女士是象山某宠物店老
板，前不久，她向当地法院起诉
状告同行程某。叶女士称，程某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随意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称她的
宠物店存在“虐待上百条宠物
狗”的情况。因为双方都从事宠
物店经营，微信“朋友圈”里很
多是爱狗人士，程某发布的这个
信息捏造了事实，给自己和宠物
店造成不良影响，并直接导致宠

物店营业额急剧下降。为此，她
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 2 万元
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名
誉权受法律保护，被告程某在

“朋友圈”发布的言论与事实不

符，已严重侵犯原告叶女士及其宠
物店的名誉权，需承担法律责任。
最终，在承办法官的主持下，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程某在“朋友圈”
向叶女士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5000 元。

协议达成后，被告程某随即在
“朋友圈”连续三天向原告叶女士
道歉，之后又支付了 5000 元赔偿
款，之后叶女士主动向法院申请撤
诉。

法官提醒，微信微博等网络空
间并非法外之地，公民的权利在
网络环境下同样受到法律的关注
和保护，任何人不得发布含有侮
辱、诽谤、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信 息 。 任 何 人 都 要 注 意 谨 言 慎
行 ， 对 自 己 的 行 为 及 言 论 负 责 ，
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做出损人
不利己之事。

在“朋友圈”捏造事实
“原地”道歉另加赔钱

近 日 ，宁 波 海 事 法 院 发 布
2016-2020 宁波海事法院涉外、
涉港澳台案件审判白皮书。

根据该白皮书，海事法院近
五年来共受理各类涉外、涉港澳
台案件 832 件，审结 964 件，收

案标的总额 34.61 亿元，结案标
的 总 额 33.55 亿 元 ， 其 中 ， 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纠纷案有
所增多，同时办理诉前申请扣押
船舶 26 艘。

（王舜毕）

宁波海事法院发布近五年
涉外、涉港澳台案审判白皮书

近日，奉化区人民法院公开
宣 判 徐 某 等 18 人 组 织 、 领 导 、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
殴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
罪、开设赌场罪、非法采矿罪、

强迫交易罪、盗窃罪、串通投标
罪一案，其中主犯徐某被处有期
徒刑 24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
民币 125 万元。 （奉筏）

奉化法院判决一起
18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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